
关于对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的公告

� � � �经查明，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0

年

10

月

9

日， 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阳市分

行开具盖有公司财务章、 时任法定代表人、 前董事长林军华

个人印签的转账支票， 将

8850

万元人民币募集资金违规从

募集资金专户转到一般存款户， 同日再从一般存款户将资金

转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天润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基本存

款户， 用以偿还其所欠银行贷款， 没有及时履行变更募集资

金用途的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另查明， 公司前董事长林军华虽然从

2010

年

9

月

30

日

起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 但是上述违规事项发生时， 林军华

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阳市分行预留的

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签样本仍为林军华个人印签。 此外， 根据

有关规定和约定， 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转出上述

8850

万元人

民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转账支票上加盖林军华个人印签。

本所认为， 公司总经理彭朝晖以及财务总监戴浪涛未能

恪尽职守、 履行忠实勤勉义务， 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第

1.4

条、 第

2.2

条、 第

3.1.5

条、 第

3.1.6

条以及本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1.2

条、 第

3.1.9

条的规定， 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 前董事长林军华未能恪尽职守、 履行

忠实勤勉义务， 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

订）》 第

1.4

条、 第

2.2

条、 第

3.1.5

条、 第

3.1.6

条、 本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1.2

条、 第

3.1.9

条、

3.2.15

条以及公司 《章程》 第

101

条的规定， 对公司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公司有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 根据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第

17.2

条、

17.3

条的规定，

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对林军华、 彭朝晖、 戴浪涛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对于公司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

处分， 本所将记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并向社会

公布。

本所重申：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上市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等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人， 应当严格遵守 《证券法》、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

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 及时、 真实、 准确、 完整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关于支付

2010

年记账式附息（十六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十六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

债券”） 将于

2011

年

6

月

3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

的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1016

”， 证券简称为 “国债

1016

”， 是

2010

年

6

月发行的

3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2.33％

，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2.33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5

月

26

日至

2011

年

6

月

3

日停办

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

日， 凡

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

项的权利，

2011

年

6

月

3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

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

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

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739

证券简称
：

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12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关于

201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未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3

：

30

2

、召开地点：浙江横店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文财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72

名，代表股份

68,908,37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84%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59,305,6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0%

；参与本次

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67

名，代表股份

9,602,7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03%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江华律师、魏小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报告和提案。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

同意

59,857,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87%

；

反对

8,120,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9%(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929,6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5%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9,856,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86%

；

反对

8,541,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40%(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510,0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74%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9,856,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86 %

；

反对

8,120,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9% (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930,6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5%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财务工作报告》

同意

59,856,8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86 %

；

反对

8,531,4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8%(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520,0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75%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同意

59,772,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74 %

；

反对

8,66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58% (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46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85,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3%(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关联方股东浙江光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

15,648,494

股。

同意

6,511,3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1.61%

；

反对

9,072,5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7.98 %(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6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41%

。

表决结果：提案未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提案》

（

8-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徐文财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反对

8,512,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35%

。

弃权

469,725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9,7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8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葛萌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反对

8,512,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8%

。

弃权

469,725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9,7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3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天高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

反对

8,101,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6%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4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任立荣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反对

8,101,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6%

。

弃权

880,325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5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徐新良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反对

8,101,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6 %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6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赵能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26,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7%

。

反对

8,101,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6%

。

弃权

880,325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7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蒋岳祥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85,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3%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8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红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85,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3%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8-9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潘伟光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85,5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3%

。

弃权

880,3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8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案》

（

9-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厉宝平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35,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6%

。

(

均为网络投票

)

弃权

930,62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0,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5%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

9-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桂苗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同意

59,942,4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6.99%

；

反对

8,035,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6%(

均为网络投票

)

；

弃权

930,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5%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0,625

股）。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厉宝平先生、黄桂苗先生与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陈晓先生组成。 （陈晓先生简历

附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华、魏小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0

日

附件：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陈晓先生简历

陈晓先生

1973

年

4

月出生，本科学历，主管药师，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曾任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

陈晓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

[2011]049

号

致：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规

则》

"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及普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北京

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

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

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

2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

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并

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普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审议事项、登记方

法等内容。 根据公司

2011

年

4

月

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公司已经按《公司法》、《规则》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011

年

5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

13:30

在浙江横店国际会议中心大

酒店会议室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文财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

20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

体股东。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代理人共

5

名，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67

人，上述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均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股份总数

6890.84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84%

。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相关中介机构人员。

经验证，上述出席或列席本次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分别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载明的如下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1

、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

2

、审议《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

2010

年财务工作报告》

5

、审议《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6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7

、审议《关于

201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8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第

7

项议案的表决，关联方予以回避，因未能获得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议

案未能通过。

除第

7

项议案外，其余议案均经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记录由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单位负责人：付 洋 江 华

魏 小 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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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２３

股票简称
：

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由于工作疏漏，公司上述报告“

§２

公司基

本情况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相关数据存在差错，经复核，现对上述报告更正如下：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

，

０２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更正前 更正后
蔡荣雄

１

，

０２９

，

６６９ ２

，

１４０

，

６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林楚耀

６２３

，

０００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龙峰

３２７

，

８００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董自阳

３１４

，

７４８ ４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荣鑫祥

３１０

，

０００ ３３４

，

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永浩

３１０

，

０００ ３１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练玉松

３０１

，

２００ ３０１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邵炳志

２９９

，

７９９ ２９９

，

７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曾景能

２９４

，

０２５ ２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兆雄

２９０

，

６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内容已进行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更正后

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因上述事项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

投资者谅解。 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的编制审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

000885

股票简称
：

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

2011-018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全资子公司中非同力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决议和对外投资公告具

体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非同力投资有限公司已完成了设立的工商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中非同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41010000007345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41

号

A

座

5

层

法定代表人：张浩云

注册资金：陆仟壹佰贰拾贰万圆整

实收资本：陆仟壹佰贰拾贰万圆整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批发、零售：水泥及制品、机械设备；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除外）。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8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

000910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2011---015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周五）上午

9:00

。

（

2

） 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9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

3: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兴康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94

人，代表股份

319,242,49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2%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88,632,4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4.72%

。

（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90

人， 代表股份

30,610,01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

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14,94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

；反对

2,999,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

；弃权

1,295,7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14,94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

；反对

2,999,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

；弃权

1,295,7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15,849,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

；反对

2,053,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

；弃权

1,339,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189,069,903.13

元，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

125,075,335.30

元， 按

10%

提取法定公积金

12,507,533.53

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76,562,

369.60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89,829,071.04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166,391,440.64

元。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7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分配红利

52,750,000.00

元，剩余的

1,113,641,440.64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

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314,857,8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

；反对

4,325,2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

；弃权

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宜

公司决定续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年。

2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情况

2010

年度，公司已聘请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财务审计工作，年度审计费用

为人民币

88

万元，上述费用按照约定，已支付

88

万元。 会计师事务所因审计发生的差旅费由本公司支付，

不计入财务审计费内。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宜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2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度审计费用的情况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关于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表决情况：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15,988,5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435,8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5%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进行董事会换

届选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同意提

名陈兴康、翁少斌、阎桂芳、陈红兵、陈钢、高汝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选举陈兴康、翁少斌、阎桂芳、陈红兵、陈钢、高汝楠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以上非独立董事简历已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

表决情况如下：

1

、陈兴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陈兴康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翁少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翁少斌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

、阎桂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阎桂芳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

、陈红兵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陈红兵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

、陈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陈钢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

、高汝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69,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5%

。

高汝楠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并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同意提名蒋春霞、王永、张小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

决方式选举蒋春霞、王永、张小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以上独立董事简历已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大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

1

、蒋春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蒋春霞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王永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63,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王永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张小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张小宁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的

实际情况，决定向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支付固定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5

万元（税后）。 除此之外，公司不

再给予独立董事其他的利益。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以及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所需费用据实报

销。

表决情况：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43%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进行监事会换

届选举。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同意韦继升、茅智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大会采取累积投票、逐项表决方式选举韦继升、茅智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张海燕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和职工代表

监事简历已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

1

、韦继升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302,461,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韦继升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2

、茅智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302,457,6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

。

茅智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关于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大亚木

业（茂名）有限公司、大亚木业（肇庆）有限公司、大亚木业（福建）有限公司）向上海大亚国际进出口有限公

司供应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2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圣象实

业（江苏）有限公司、江苏宏耐木业有限公司、圣象福诺（江苏）地板有限公司、丹阳市圣象地板配件有限公

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向丹阳大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包装制品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3

、丹阳大亚运输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部分运输服务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4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大亚木

业（茂名）有限公司、大亚木业（肇庆）有限公司、大亚木业（福建）有限公司）向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销售

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5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大亚木

业（茂名）有限公司、大亚木业（肇庆）有限公司、大亚木业（福建）有限公司）向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销售

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6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大亚木

业（茂名）有限公司、大亚木业（肇庆）有限公司、大亚木业（福建）有限公司）向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销售中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7

、 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木门的关

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8

、 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圣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衣柜

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5,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8,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9

、本公司委托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代付水电费的关联交易

同意

64,707,0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

；反对

1,816,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

；弃权

1,352,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2011

年修订稿））。

表决情况：同意

315,733,6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

；反对

1,908,4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

；弃权

1,600,3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详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大会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该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本公司为圣象集团有限公司

26,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32,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3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2

、本公司为大亚木业（黑龙江）有限公司

9,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续保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32,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3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3

、本公司为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64,614,6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0%

；反对

1,922,4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

；弃权

1,33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4

、本公司为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续保

同意

316,070,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33,835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3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5

、本公司为江苏大亚家具有限公司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续保

同意

63,489,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

；反对

3,060,93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

；弃权

1,325,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6

、本公司为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

23,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续保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32,034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 弃权

1,338,1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7

、本公司为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续保

同意

63,489,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

；反对

3,060,93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

；弃权

1,325,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8

、本公司为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1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14,94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

；反对

2,970,53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

；弃权

1,325,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9

、本公司为上海大亚科技有限公司

27,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63,489,1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

；反对

3,504,63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

； 弃权

881,4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

。 （关联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51,367,200

股，对该议案予以了回避表决）

10

、本公司为江苏宏耐木业有限公司

1,5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14,94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

；反对

2,970,533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

；弃权

1,325,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11

、本公司为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316,072,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反对

1,832,034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

；弃权

1,338,1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成宝、刘颖颖

3

、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

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结

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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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910

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2011---016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分别为陈兴康、阎桂芳、陈钢、蒋春霞、王永、张小

宁，董事翁少斌先生和董事高汝楠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均委托董事陈钢先生出席会议、行使表

决权并签署会议决议等有关文件；董事陈红兵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阎桂芳女士出席

会议、行使表决权并签署会议决议等有关文件。

（四）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陈兴康先生召集和主持，全体监事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兴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兴康先生提名，聘任翁少斌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兴康先生提名，聘任宋立柱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宋立柱先

生的有关资料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没有提出异议。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裁翁少斌先生提名，聘任陈钢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公

司

3

名独立董事（蒋春霞、王永、张小宁）详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核查并现场检查了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验、违法违规情况，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总裁翁少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宋立柱先生、财务总监陈钢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没有违反《公司法》规定的

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可能存在风险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聘任翁少斌先生为公司总裁、宋立柱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钢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

（五）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

事会换届后董事的变动情况，决定重新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1

、选举董事长陈兴康先生、董事翁少斌先生和独立董事蒋春霞女士为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

经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陈兴康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2

、选举独立董事蒋春霞女士、独立董事王永先生和董事阎桂芳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经审

计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蒋春霞女士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3

、选举独立董事张小宁先生、独立董事王永先生和董事陈红兵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经提

名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张小宁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4

、选举独立董事王永先生、独立董事蒋春霞女士和董事陈钢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永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该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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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个人简历

陈兴康，男，

65

岁，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3

年

5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

2008

年

3

月至今任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2004

年

12

月至今任丹阳市意博瑞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9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陈兴康先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

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翁少斌，男，

47

岁，经济师。

1999

年

11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亚洲创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2003

年

3

月至今任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翁少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宋立柱，男，

42

岁，研究生学历，经济管理专业。

1996

年

7

月至

1999

年

7

月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2

月任本公司证券部项目经理，

2001

年

3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

本公司证券部副主任，

2003

年

4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2005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

2004

年

10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5

年

1

月和

2010

年

1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证书。 并分别于

2010

年

4

月和

2011

年

1

月取

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宋立柱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资格。

陈钢，男，

40

岁，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2002

年

2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江苏鼎信咨询有限

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监，

2005

年

5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本公司审

计部部长，

2008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陈钢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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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三）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分别为韦继升、茅智真、张海燕。

（四）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韦继升先生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选举韦继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个人简历附后）。

该议案表决情况：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个人简历

韦继升，男，

56

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1991

年

3

月至今历任国营丹阳铝箔总厂副厂长、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1999

年

4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2005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韦继升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资格。


